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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

�1�.新開戶

�2�.紙本換手機摺

�3�.合併證券商換發手機摺�(請蓋原留印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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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� 易� 序� 號

電� 子� 信� 箱

帳　　　號 主管卡手機號碼 作業類別 證券商合併後帳號 備　� 註交易日期交易代號

1G41   112.8. (版)
經辦 覆核 主管

「� 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� 」� � � � � 投資人同意書及告知聲明
歡迎您使用「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」，為確保您的權益，請您注意下列事項：

您申請之「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」請下載安裝在您本人使用之行動裝置內，如您下載於非本人使用之行動裝置，則任何透過
「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」行使權利之行為，均對您發生法律效力。

您透過本公司申請安裝「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」所留存之電子郵件信箱（�E�m�a�i�l）及手機號碼，本公司將提供予臺灣集中
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「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」開通碼、驗證碼及相關權益之通知。有關該公司蒐集、處理及利用
之目的與範圍，及您的權利事項與行使方式，請詳見「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」安裝之使用同意書及告知事項，或臺灣集中
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網站。

□� 我同意上列條款。

提醒您下列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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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您為紙本存摺換發手機存摺用戶，當您於「集保�e手掌握�A�p�p」完成該本存摺之開通程序後，該紙本存摺即失效，無法再辦理補登交易
明細或申請帳務異動。


